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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大气污染防治为切入点,对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多角度分析。通过引入实际案例,系统地剖析了当前区域污染防治方面存在的现实

问题,深挖问题根源,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可行性建议,以期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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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the entry point, and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ir pollution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y introducing practical cas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actical problems in region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lves into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proposes targeted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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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0年,原环境保护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推进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提出联防联

控的思路,明确规定京津冀地区是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的重点区域。在政策方面确定了防控重点、完善体系,协调机制

建设等内容。2013年,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提出十条35项具体举措,明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重点区域之

一,推动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等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提出建立跨行政区域的联

合防治协作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防治措施。2017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

“2+26”城市(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大气污染控制

任务,进一步增强了联防联控机制的有效性,大气污染防治的范

围从一个小联盟变成了一个大联盟。2018年,国务院将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调整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京津冀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逐渐走向具体化、日常化。2023年底,国务院

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由原来

的“2+26”城市调整为“2+36”城市,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长

三角地区连为一体,系统性、整体性解决大气污染问题。2022

年,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签署“十四五”合作框架协议。

围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水污染联保联治、危险废物处置区域

合作、绿色低碳协同发展、生态环境执法和应急联动、完善组

织协调机制等六大方面,进一步深化三地协同内容,突出京津冀

地方层面协同的落地实施。其中增加了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有关

内容,适应了当前减污降碳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1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府间协作内容及效果评估 

1.1协作主要内容 

实现基础数据共享互通,建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信息共享平台,京津冀11个地级市和雄安新区等地主要污

染物浓度、优良天数以及重污染天气等数据信息实现可视化在

线分析,进一步推进了环境质量、污染监测联防联控,为科学决

策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推行定期研判会商,针对跨区域的环

境污染事件以及区域性、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多部门联合会商,

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有效规避重污染天气,启动突发

事件应急联动预案,及时消除环境影响,防止污染事故进一步扩

大。开展区域性联合执法,以大气污染防治执法行动为切入点,

持续深化大气、水、海洋、危险废物、机动车等多领域执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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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持续优化执法方式,不断提升提高

执法效能。落实重大活动保障工作,冬奥会、二十大、全国两会

等重大活动时期,明确细化大气污染防治的综合治理措施,根据

污染特征、传输规律、监测预报结果等,针对重点排放污染源采

取强制性减排措施,同时实施空气质量预警预报,提前部署会商,

靠前指挥,联合管控,确保重大活动期间空气质量稳定。统一污

染物排放标准,例如河北省参照北京市制定《餐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加强与北京、天津两地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协

同管控。 

1.2效果评估 

根据2013-2022年京津冀三地环境状况公报以及政务网公

布的大气污染数据进行分析,以图表的形式展现京津冀地区取

得的大气污染防治成效(图1)。从浓度变化趋势上看,除O3以外,

其他污染物年均浓度下降均比较明显,达到50%以上。以河北唐

山为例,2022年PM2.5年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67%,PM10年均浓度较

2013年下降62%,NO2年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49%,SO2年均浓度较

2013年下降92%,CO年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69%。反推污染防治效

果,扬尘治理、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机动车污染防治等各项工作

举措效果显著,但是对于NOx、VOCC等O3前体物的控制力度不够,

且没有达到 优控制比,加之气象条件、化学转化以及排放总量

高等多条件加持,O3浓度出现不降反升的局面,据统计,唐山地

区2022年因臭氧浓度过高而损失的优良天高达18天,较2021年

增加了11天。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机制的逐渐完善,合作领域的逐步延伸,京

津冀地区联防联控成效颇为显著,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协同

共治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数据共享仍存在壁垒,没有

实现涵盖地级市、涵盖多排放源的可视化数据共享,科学决策的

数据基础并不稳固；大气污染防治存在片面性,区域性臭氧污染

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协作领域较为局限,水土污染防治以及自

然生态等多方面的协作较少,总结来说,京津冀的协同共治陷入

理念不合、意愿不足、结构不完善、法律约束力不够等多方面

的困境。 

2.1合作意愿略显不足 

由于地位、实力、经济、行政级别具有不一致性,由于大气

污染成因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步、环境管理标准限制以及行政

壁垒的存在,导致地方政府的治理思维、目标、成本-效益因素

考量各异。对于北京市而言,更希望周边地区帮助纾解非首都职

能,为其发展提供生态环境方面的保障,与周边地区合作意愿弱,

更多的是技术的支撑和辅助。而对于河北省而言,作为京津冀地

区的生态屏障,与京津地区相比,大气治理压力和成本更高,并

且要付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成本,利益协同的缺失,严重打击了

河北省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 后对于天津来说,更希望尽可

能减少对工业企业的冲击,例如在工业企业排放标准上,天津市

的排放标准要低于河北省,制度的壁垒极大降低了行业协作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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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曲线图 

2.2参与网络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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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协作机制主要是基于中央层面的压力式推动,政府

间多是被动性作为。而且就河北省来说,由于行政级别不一致,

地级市的参与度较低,基本上是被动辅助或是服从管理。以唐山

市为例,在大气污染防治协同联动中,主要是根据省预警预报结

果发布重污染天气响应,对重点企业进行限产管控,重大活动期

间,配合省开展环境监测及执法工作等。另外,从长远发展来讲,

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主体不仅仅只有政府,还要依靠多

元主体力量的参与,例如社会组织,志愿团队以及三方技术支撑

等等,未来应该寻求多样化的合作形式,以期更高效、更科学地

实现区域间的联防联控。 

2.3协作领域较为狭隘 

以河北省地级市唐山为例,根据《唐山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2023年工作方案》中提到的重大任务中,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

只涉及到PM2.5浓度维持在40ug/m3以下,以及持续推进重点行

业创A,实施差异化管控等内容,在实际工作的开展中更侧重于

重污染天气的统筹调度问题、重大活动的保障任务等。而对于

目前较为严重的臭氧污染防治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工作方向和具

体的工作举措。另外,对于水土污染防治问题重视程度不高,目

前仍处于被动性应对阶段。 

2.4法律基础不够扎实 

从宏观层面来看,排放标准、污染监测标准、行政审批标准等

没有形成联防联控的方法论,例如,对于唐山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监

管适用于《河北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而天津市、

北京市则适用于本地标准,不同标准在主要管控工序、管控污染物

等方面都略有不同,这就导致在开展联合执法、协同管控等联防联

控行动中可能会出现执法争议,影响执法效率和管控效果。再如,

天津市标准中对于CO管控并未涉及,在CO的管控上缺乏法律根基,

但是河北省尤其是唐山市对于CO有明确的管理文件,虽然并没有

法律的约束性,但是也体现了地方管控严格程度的不一致。 

3 对策及建议 

3.1达成利益共识 

在统一规划部署的基础上,寻求利益共同点,找准协同治理

的根本驱动力量。例如,可参照水污染防治工作,尝试设立大气

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

见》),一方面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管,资金补偿与环境收益挂钩,

充分调动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推进市场化建

设,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加入,通过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等方式引

导社会资本进入,缓解政府补偿压力。另外,也可发展高新技术

等绿色低碳协同性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绿色融合。 

3.2鼓励多主体参与 

以资金支持、政策支撑等方式,提高府际合作意愿,主动探索

更为科学化、合理化、高效化的合作机制,可以考虑成立生态环

境管理的常设机构取代领导小组的政治形式,确保各项工作举措

落实到基层管理部门,以常设机构为统领,明确法定职能和责任

分工,细化工作落实,并且形成严格的监督、奖励和问责制度,进

一步提高协同管控的政策执行效率。另外要鼓励科研高校、技术

团队的参与,强化智慧化管控,解决臭氧污染等难点痛点问题。还

要借助于新媒体平台,加强宣传引导,吸引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参

与协同共治,从多个层面进一步完善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架构。 

3.3延伸协作领域 

统筹协调京津冀三地规划,明确功能定位,做好生态功能分

区,进一步深化和明确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机制,

逐步完善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及应急联动长效机制,夯实合

作根基。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专项执法、区域监测等联合行动,

丰富合作形式。加快探索开展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等

的联合监测,探索形成多污染物监测、监管、治理体系。持续深

化流域水生态协作、渤海综合治理、绿色低碳发展、自然生态修

复、环评会商、危废处置、信访案件办理等多领域联建联治。 

3.4夯实法律基础 

整合区域法治资源,以《环境保护法》为根本遵循,从京津

冀三地生态现状及发展水平出发,通过共同调研、协商、起草、

发布的立法模式,分领域制定适用于京津冀三地的区域性生态

环境地方性法规,完善区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逐步统一环境标

准,全面梳理现存地方性法规及环境标准,优化标准制定程序,

健全标准实施保障机制,加快推进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

准的统一,弥补区域性管控差异。不断推进京津冀三地生态补偿

的法治化、规范化,明确补偿标准、补偿主体、补偿形式、补偿

范围等,以法治推进人才、资本向补偿一方流动,在规范化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的激励作用。 

4 结语 

文章在大量调研、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论文选题、资

料收集、后期修改、到 后成稿,虽然仍有不足、亟待提升,但

是每一步都饱含着 基层的工作者对环保工作的热忱。作为环

保铁军队伍的一份子,希望以这篇论文为开端,继续伟大的环保

事业,在未来的工作中为持续推进环境质量改善贡献微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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